
輔仁大學學則 

第六十三條：  

碩士班修業年限一至四年；博士班修業年限二至七年。以在職生身分入學者得延長 

二年。在校期間懷孕、生產或哺育幼兒(三歲以下子女)，未曾以前項因素申請保留入學資 

格及申請休學學生，得視需要，出具相關證明文件，提出申請，至多得延長修業年 

限二年(以在職生身分入學者合計得延長四年)。 

 

 

 

 

輔仁大學學生抵免科目規則 

十、修讀學、碩士學位期間，修習碩、博士班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，其學分未列入原就讀學系、所畢

業最低學分數內，而持有證明者，始得申請抵免學分。研究生可抵免之學分總數，以就讀學系、所應

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二為限。 

 

 


